
证券代码：600015           证券简称：华夏银行         公告编号：2010-17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以

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网资产”）、DEUTSCHE BANK LUXEMBOURG S.A.（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德银卢森堡”）拟用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公司向上述投资者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公司的关联事项。参考市场案例，

基于审慎考虑，公司将其作为关联交易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2、关联董事已对涉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议案予以回避表决。 

3、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核心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将有效提高，增

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为本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公司盈利能力方面，本次

增发新股大幅提升银行资本充足水平，支持各项业务的健康、快速发展，有利于

本公司在资产和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张的基础上实现利润增长，从而产生良好的经

济效益。 

4、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获得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银监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核准后方可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关联股东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表决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德银卢森堡于 2010 年 5 月 5 日签署

的《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之股份认购合同》，本公司拟向

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德银卢森堡非公开发行股票，合计发行 1,859,197,460

股。其中，首钢总公司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691,204,239 股、国网资产认购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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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为 653,306,499 股、德银卢森堡认购的股份数量为 514,686,722 股。如本公

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的，上述公司认购的股份数量将相应

调整。 

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1.17

元/股，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 20,800,000,000 元。如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

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相应调整。 

公司向上述投资者的本次非公开发行构成公司的关联事项。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2010 年 5 月 5 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相关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此项交易尚须获得

股东大会的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

表决权。 

（三）独立董事的表决情况和意见 

公司已在事前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向独立董事征求意见，独立董事同意将本

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均已投赞成

票，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批准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

会的核准方可实施。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首钢总公司 

1、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首钢总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区石景山路 

法定代表人：朱继民 

注册资本：726,394 万元 

2、发行对象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 

首钢总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持有首钢总公司

100%股权，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首钢总公司的出资人。其股权结构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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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100% 

首钢总公司 

100% 

 

3、主营业务情况 

首钢总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10 月 15 日，前身是始建于 1919 年的石景山钢铁

厂，1996 年 9 月改组为首钢集团，首钢总公司作为集团的母公司，对集团所有

资产行使资产经营权。1999 年 8 月 2 日，经国家经贸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

首钢总公司作为北京市人民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投资实体，改制为国有独资公

司。首钢总公司是一家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主要业务范

围包括：工业、建筑、地质勘探、交通运输、对外贸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内商业、公共饮食、物资供销、仓储、房地产、

居民服务、咨询服务、租赁、农、林、牧、渔业（未经专项许可的项目除外）、

授权经营管理国有资产。 

根据《首钢总公司（集团）2009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北爱审字[2010]

第 269 号），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首钢总公司总资产为 25,797,262.10 万元；

净资产为 9,919,338.37 万元；200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968,199.30 万元，净利

润 43,544.43 万元。 

4、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项目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人民币万元) 25,797,262.10 21,382,016.11 14,881,609.15

股东权益（人民币万元） 9,919,338.37 8,671,775.99 6,942,095.78

营业收入（人民币万元） 11,968,199.30 10,763,922.96 10,132,450.23

净利润（人民币万元） 43,544.43 131,008.11 77,197.00

 

（二）国网资产 

1、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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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 86 号 

法定代表人：王风华 

注册资本：120 亿元 

2、股东结构 

国网资产为国家电网公司全资子公司，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国网资产作为履行资产管理和经营职责的公司实体，主要负责国家电网公司控股

金融企业和参股金融股权的经营和管理；负责国家电网公司金融股权。国家电网

公司为国家出资、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职责的

国有独资公司。其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电网公司 

100% 

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0% 

 

3、主营业务情况 

国网资产成立于2007年10月18日，经营范围包括：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

经营项目：投资与资产经营管理；资产托管；为企业重组、并购、战略配售、创

业投资提供服务；投资咨询；投资顾问。 

2009年、2008年和2007年（2009年、2008年为合并报表数），国网资产营业

收入分别为16.82亿元、9.36亿元和0元，资产总额分别为423.32亿元、253.25

亿元和11.58亿元，利润总额分别为19.24亿元、4.54亿元和69.82亿元，资产负

债率分别达到22.73%、18.88%和0.08%。 

4、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其中 2009 年、2008 年为合并报表口径） 

项目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人民币万元) 4,233,242.66 2,532,455.53 115,787.62

股东权益（人民币万元） 3,271,163.32 2,054,411.00 115,697.63

营业总收入（人民币万元） 168,170.56 93,625.33 --

净利润（人民币万元） 166,298.39 37,001.73 4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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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银卢森堡 

1、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卢森堡 

注册资本：246,500 万欧元 

2、股东结构 

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是德银卢森堡的实际控制人，拥有德银卢森堡

100%的股份。其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 

100% 

 

3、主营业务情况 

德银卢森堡成立于 1970 年 8 月 12 日，主要代表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

中负责以下四项核心业务：国际贷款业务、资金和全球市场业务，私人财富管理

业务以及私人理财业务。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德银卢森堡总资产为 684 亿

欧元，拥有 352 名员工。 

4、简要财务会计报表（经审计） 

项目 2009 年 12 月 31 日 2008 年 12 月 31 日 200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千欧元) 68,435,270 65,800,749 65,624,771

净资产（千欧元） 3,178,967 2,049,034 1,872,415

利息收入（千欧元） 1,112,144 2,841,301 2,821,909

净利润（千欧元） 129,932 176,619 220,357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就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已与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德银卢森堡签署了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合同”），该股份认购合同的主要

内容如下： 

1、合同主体 

发行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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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人：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德银卢森堡 

2、合同签署日期 

股份认购合同的签署日期为 2010 年 5 月 5 日 

3、认购标的和数量 

认购人合计拟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1,859,197,460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股票。 

4、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将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5、认购款的支付方式 

各认购人以人民币支付全额认购价款。 

6、合同的生效条件 

合同经合同各方适当签署后即成立，但须以下述各项先决条件获得满足\成

就或被豁免后方生效： 

（1）合同及本次非公开发行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

议； 

（2）本次非公开发行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获得批准、形成有效决议； 

（3）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核准； 

（4）依法须经审批的认购方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入股已获得中国银监会的

核准； 

（5）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6）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和认购方依据合同约定进行认购获得其他具有

审核批准权力的监管机构的必要批准（如有）。 

7、限售期 

认购方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日起三十六（36）个月

内不得转让。 

（二）定价的公允性  

1、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格为 11.17 元/股，即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如本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的，发行价格将

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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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原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在国内国际金融环境异常复杂、中国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力度不断加

强的背景下，资本充足率作为衡量一家银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指标愈发受到国

内商业银行的重视。 

为满足公司各项业务持续稳定发展和资产规模扩张的资金需求，以及尽快达

到中国银监会更高的监管标准，本公司有必要进一步提高资本充足率，以应对国

内外经济的快速变化与挑战，实现稳健经营，提高风险抵御能力，在促进公司更

好更快发展的同时为全体股东带来更丰厚的回报。 

（二）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核心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将有效提高，增强了

抵御风险的能力，为本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公司盈利能力方面，本次增发

新股大幅提升银行资本充足水平，支持各项业务的健康、快速发展，有利于本公

司在资产和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张的基础上实现利润增长，从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

益。 

 

五、独立董事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在审阅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所涉及的关联事项

后，基于独立判断立场，一致同意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并

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切实可行，符合公司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盈利

能力，为股东提供长期稳定的回报。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二十八

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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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规定。关联方认购

价格客观、公允，不会损害社会公众股东权益。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董事会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一）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及所涉及关

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三）《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之股份认购合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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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非公开发行及所涉及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 股）（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

发行”），首钢总公司、国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DEUTSCHE BANK 

LUXEMBOURG S.A.（德意志银行卢森堡股份有限公司）拟用现金认

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

构成公司的关联事项。参考市场案例，从审慎角度出发，公司将其作

为关联交易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价格为 11.17 元/股，即定价基准日前

二十个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在审阅本次非公

开发行及所涉及的关联事项后，基于独立判断立场，一致同意本次非

公开发行及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就此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

事认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切实可行，符合公司战略，有利于提升

公司盈利能力，为股东提供长期稳定的回报。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

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六条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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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法》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证券

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规定。关联方认购价格客观、公允，不会损

害社会公众股东权益。 

3、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独立董事： 

 

高培勇               戚聿东               骆小元            

 

卢建平               牧新明               盛杰民            

 

 

2010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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